
人
犯
解

交
檢
察

署
時
間 由事礙障定法 料資據證附所 條法犯所及實事疑嫌罪犯

逮
捕
時
間

嫌
疑
人
（
被
告
）

性
別

出
生
年
月
日

○
年

○
月

○
日

○
時

○
分

身
分
證
字
號

○
年

○
月

○
日

○
時

○
分

逮
捕
或
拘
提
地
點

□ 嫌
疑
人
、
被
害
人
及
相
關
證
人
筆
錄

□ 扣
案
證
物

□ 嫌
疑
人
身
分
證
件
、
指
紋
卡
、
口
卡
片

□ 逮
捕
通
知
書
（
需
記
載
逮
捕
時
間
）

項事考參之要必押羈無有

住
     居

     所

通
用

�
法
令

�
○
一
五

解
交
人
：

接
收
人
：

                   此
      致

國
防
部

  ○○○○  軍
事
法
院
檢
察
署

中
             華

            民
           國

                   年
                月

                 日

（
軍
法
警
察
機
關
長
官
職
章
）

□ 因
交
通
障
礙
或
其
他
不
可
抗
力
事
由
所
生
不
得
已
之
遲
滯
（
  ）

□ 在
途
解
送
期
間
（

  ）
□ 夜

間
不
得
為
詢
問
者
（

  ）
□ 因

被
告
或
犯
罪
嫌
疑
人
身
體
健
康
之
事
由
，
事
實
上
無
法
訊
問
者
（

  ）
□ 被

告
或
犯
罪
嫌
疑
人
表
示
已
選
任
辯
護
人
或
應
有
輔
佐
人
陪
同
在
場
，
因
等
候
其
辯
護
人
或
輔
佐
人
到
場
致
未
予
訊
問
者
（

  ）
□ 被

告
或
犯
罪
嫌
疑
人
須
由
通
譯
傳
譯
，
因
等
候
其
通
譯
到
場
致
未
予
訊
問
者
（

  ）
□ 經

軍
事
檢
察
官
命
具
保
或
責
付
之
被
告
，
在
等
候
交
保
或
責
付
者
（

  ）
□ 犯

罪
嫌
疑
人
經
軍
事
法
院
提
審
之
期
間
（

  ）
因
上
述
法
定
障
礙
事
由
，
其
經
過
之
時
間
合
計
（

  ）
小
時
。

（
註
：
右
列
每
一
法
定
障
礙
事
由
下
之
括
弧
內
均
須
記
明
起
迄
之
日
、
時
、
分
）

□
嫌
疑
人
係
通
緝
犯

□
有
同
案
共
犯
未
到
案

□
有
同
案
共
犯
已
移
送
法
辦

□
有
重
要
證
物
未
起
獲
或
有
重
要

證
人
待
訊
問

□
嫌
疑
人
有
繼
續
加
害
被
害
人
之

危
險

□
為
逮
捕
拘
提
時
有
無
脫
逃
行
為

□
有
妨
害
軍
事
安
全
之
虞

□
其
他
（
請
簡
要
說
明
）

一
、
嫌
疑
事
實

二
、
所
犯
法
條

選
任
辯
護
人

（
全

            銜
）
解
送
人
犯
報
告
書

附
錄
五




